
248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2021年3月1日起教育惩戒在全国开始试行。所谓教育惩戒
即：“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
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
正错误的教育行为”。随着教育惩戒的试行，第一次明确提出
教育惩戒不是体罚，而是一种教育方式，还特别强调了教育惩
戒的育人属性。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是对代表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
和管理，这项职权从社会意义角度来看是对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的支持，同时也能够确保学生的个人权益和身心健康的成长
基础。设置教育惩戒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学生利益的最大
化。但教育惩戒权应当建立在尊师重道、合法合规的基础上，
要避免教育惩戒权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伤害，也要避免教育惩戒权
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营。对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应当进行必要条件
的设定，对具体的使用程序和使用方式进行规范，展开相关机
制、流程和规则的设定，融合公法的基本准则，由教师来代表
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要坚决否定对学生身心进行侮辱和体罚的
做法，要充分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成长规律、实际情况来对
学生的违纪行为进行轻重不等的惩戒。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是否需要使用惩戒权
力？如何正确进行惩戒？这始终是备具争议的问题。正确使用惩
戒权，使它成为教师开展教育工作的有力助手，让每一个教育者
成为智慧的施教者。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理性走出教
育惩戒的误区。

1　以奖代罚
在班级管理中，很多教师错误理解了多给学生一些鼓励、

表扬，让学生自信快乐学习的真正意义。以奖代罚，这样貌似温
情脉脉的方法实则会削弱学生的抗挫能力、责任感和进取心，甚
至会滋生学生盲目骄傲的心理。赏识也并非一种完美的教育方法，
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孩子和所有教育情境，班级管理中如缺少必要
的教育惩戒，学生很难真正实现自律，很难树立规则意识。以奖
代罚并不是教育方法的创新，更非教育人性化的具体体现。甚至
一些学生会将以奖代罚看作是教师对违纪行为的纵容，越发变本
加厉。教师应当明确指出奖惩的界限，让学生对奖惩的标准有深
刻的概念，这样才能够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在未来的生活
和学习过程中避免知法犯法的情况出现。

2　滥用惩戒
有些老师在进行教育惩戒时，错把惩戒行为本身当成目的，

而背离了惩戒教育的初衷——惩只是手段，戒才是目的。滥用惩
戒伤害的不只是学生的自尊心，还有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向善、
向美的进取心。不仅如此，滥用惩戒也会使教师的教育艺术持续
在低水平徘徊，遇到问题只会借助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缺乏
对问题成因、解决效果以及是否有更好解决方法的追问。惩戒的
泛滥也会使学校和教师成为学生恶梦的源头，让原本该充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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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2021年正式进入“十四五”阶段，国家加大了对教育行业的重视程度，教育惩戒权的行使和范围界定正在成为
备受社会关注的话题。从学生角度来看教育惩戒存在着教师滥用职权，体罚侮辱学生的情况，导致学生伤残死的情况屡有发生；从
教师的角度来看也存在学生或其监护人因恰当的教育惩戒对教师大打出手的情况，严重者甚至导致教师自杀。国家对教育惩戒的限
度定位不清、教师对教育惩戒没有明确的认识，这才导致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本文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定义和目
的，并列举了四种教育惩戒的误区，对班主任和教育工作者日常进行教育惩戒划出了禁区，对教育惩戒的正确使用指明了方向。确
保教师能够依法履行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责任，以立德树人为基础推动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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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感恩的心灵被怨恨、邪恶、诅咒所取代。教师应当明
确惩戒的真正目的，并非打压和挫败学生，而是通过恰当的惩戒
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让学生
适应“规范”的存在，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生活和学
习中遵纪守法、约束自己、努力奋进。

3　宣泄情绪
惩戒的目的是减少或戒除学生的错误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不可避免掺杂进惩戒实施者的不良情绪。教师，尤其是班主
任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会有因为家庭和工作的琐事引发不良情
绪。如果这些不良情绪借助教育惩戒释放到学生身上，就会对
学生的身心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如此，也会使原本就脆弱、
敏感的师生关系变得不堪一击，甚至彻底崩溃瓦解。教师不能
管理好自身情绪，要合理实施惩戒就变得困难异常。教育工作
中最忌讳的是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来，累积的压力和负面的
情绪很容易受到学生违纪行为的影响，导致教师无法控制个人情
绪对学生造成伤害。

4　罚款至上
面对学生的错误行为时，采取以罚款进行惩戒，代替本该

行使的教育点化职责。对于尚无经济收入的学生来说，罚款的金
额均由家长负担，而对其真正应该戒除的行为来说，罚款能起到
的警戒作用里更多的是受罚者对于金钱的不舍，而非对错误行为
本身的清醒认知。不仅如此，罚款行为本身也易促成学生错误的
思维逻辑——即金钱可以弥补错误。其背后带来的金钱万能、犯
错事小的认知，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构建。罚款不需要动脑筋思
考错误的成因，不需要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实现了几分，更不必
思考教育规律、育人艺术等复杂、抽象的问题，表面看简化了教
育，实则将教师本人推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对立面，造成教育惩
戒的随意性和专制性，不利于教师专业成长。同时也会存在着教
师借机敛财的情况出现，腐化教师的职业道德根本，这是非常不
可取也是学校需要严格制止的行为。

教育惩戒是科学，也是艺术。既然教育惩戒是科学就该遵循
一些客观规律，而不是兴之所至；同理，如果教育惩戒是艺术，就
不必循规蹈矩，而非万错同法。智慧的教师不但能避开教育惩戒
的误区，真正实现从教育出发，止于纠正错误的教育目的，而且
可以最大程度的掌握更多教育艺术，让教育惩戒成为一种体面和
科学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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